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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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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情

权的立法已刻不容缓。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协调隐私权与知

情权的冲突，首先应区分不同领域内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并区别对待。然后根据社会公共利益

优先原则和平衡于利益、宽容协调的原则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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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都将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作出重大

的调整。而其中，作为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之一的透明度原则（5+*678*+96:;）便要求成员方所实施的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都必须予以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知悉：即各国政府及

贸易商应享有知情权。中共十五大报告也已明确提出“国家机关实行公开原则”，以及人们普遍要

求的“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审务公开”也再一次表明了知情权应是当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而同样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隐私权却又要求社会尊重个人信息的保密性与个人生活的宁

静。这样，一旦我们在立法上承认了知情权，那么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一个要隐私，一个要知情，法律究竟应保护哪一种权利？事实上，权利与权利的冲突不仅是司

法实践中法官们所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是学理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就此冲突作一探讨并试着寻

求他们之间的平衡点。

一、隐私权的含义

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包括个人私生活、个人日记、照相簿、

储蓄、财产状况、生活及通讯秘密等［,］（8’"#,）。而关于什么是隐私权，现在尚无统一的解释。但一

般认为，隐私权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法学家萨缪尔·沃伦（<*++96）和路易斯·布兰戴斯（=+*6>9?7）在

《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5@9+?A@BB%8+?C*:;）一文。我国民法学家彭万林先生认

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张新宝先生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

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

人格权。王利明先生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

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我们认为王利明先生对隐私权所下的定义较为准确、全

面与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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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隐私权的内容则更是众说纷纭。《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
+%,，-".(’/，0(1$#）具体规定了四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侵入隐秘、窃用姓名或肖像、公开私生活、

公开他人之不实形象。而我国民法学界普遍认为隐私权主要包括：

（!）个人生活安宁权。即权利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或不从事某种与社会公共利益无

关或无害的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涉、破坏或支配。

（"）个人生活情报保密权。个人生活情报包括所有的个人信息和资料，诸如个人健康状况、财

产状况、婚姻状况、社会关系、心理特征等等。个人有权禁止他人非法利用个人生活情报资料。

（#）个人通讯秘密权。权利主体对个人信件、电报、电话、传真及谈话的内容加以保密，禁止他

人非法窃听或窃取。

（$）个人隐私利用权。权利主体有权依法按自己的意志利用其隐私，以从事各种满足自身需要

的活动，如利用个人生活情报资料撰写自传等。但是隐私权利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有悖于公序

良俗［"］（%&"’’）。虽然我国民法学界对隐私权概念内容的界定是百家争鸣，各有千秋，但有两点是基

本一致的，即隐私权的权利主体属于个人，隐私权的客体为不愿公开的个人信息与秘密。

二、知情权的含义

知情权（()*+,-)((./0.1）又称为“知的权利”、“知悉权”或“了解权”。有人认为，知情权这一

概念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2*0(3.%%*+）在"4世纪$4年代中期最先提出的［#］（%&$’5）。其

实二战后，美国新闻编辑者协会组织的新闻周活动中也曾提出：“君之新闻为君知情权战斗！”

［$］（%&!6#）比起隐私权来，知情权是一个更晚出现的新概念。到目前为止，学理界对于知情权的性质

尚无定论。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一种民事权利，而是一种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5）。也

有学者认为它应属于公法方面的权利。但我们以为，知情权不仅是一种公权利，如公民有权知悉国

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及财产状况等（即知政权），而且也带有浓厚的私权利的性

质，尤其是其中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更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不可缺少的民事权利，是公民的基本

人权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就曾确认：人人有权享有通过任何媒体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

自由。

一般认为，知情权是指一个人有权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的权利，比如公民有权知道自己的

档案材料，有权知道政府人员的品行、工作表现等。张新宝先生曾对知情权下过定义，即公民对与

自己有关的事务（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如社会新闻）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

权利［6］（%&5!）。该定义虽然点明了知情权的主要部分，但却没有涵盖法人所享有的知的权利。我们

认为知情权的主体既可以包括自然人，也可以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因为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不

仅与个人息息相关，同时也对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法人及其他组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法

人及其他组织当然有权知悉、了解这些信息（即享有知政权）；再者，法人及其他组织也有权了解其

雇员的个人信息（即个人信息知情权）。所以，我们将知情权定义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知悉、获

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而知情权的内容应是比较广泛的。与其性质相对应，它既应包括属于公法

范围的事务（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也应包括属于民事法律领域的事务（如个人资料）。我

国有的学者将知情权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即：（!）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对个人信息的知情

权；（$）法人的知情权；（6）法定知情权（即司法机关享有的了解与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

但对此种划分我们不敢苟同。首先，法定知情权的范围应是十分广泛的；公民依法知悉国家颁布的

法律、法规（即知政权）也应属于法定知情权，因为这也是法律规定的。故法定知情权不应另成一

类。其次，法人的知情权中也包括了法人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如法人有权知道其雇员的学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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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行等个人信息。因此，不宜把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与法人的知情权单独分类。我们认为基于

知情权的功效主要是保护公民或法人及其他组织对公共事务、社会事务和属于私人的信息的知悉

或了解的权利，因此，知情权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知政权；这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

景资料，了解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权利。

（"）社会知情权；这是指公民依法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商业信息的权利。如

公众对体育新闻的知情权，消费者对商品的知情权，股东对股东会会议纪录和公司财务状况的了解

权。

（#）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即公民有权了解各种涉及本人的有关信息或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了

解其内部工作人员（$%&’()$$）和即将成为其内部工作人员的人（*(+’,-.$$%&’()$$）的有关信息的

权利。如：公民有权知道其亲生父母、出生时间等信息。

三、现代社会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产物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在美国建

立起来的。美国于!012年制定了《公开签账账单法》，!013年制定了《隐私权法》、《家庭教育及隐

私权法》、《财务隐私权法》等。随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开始在立法中保护隐私权。在法国，!014年

通过了一项有关资料处理的法律规定：资料的处理不得损害个人身份、私人生活以及个人和公众的

自由。从而使个人隐私得到了更完善的保护。在德国，二战以后，因为新宪法确立了一般人格

权，从而隐私权也逐渐确立了其地位。德国一般采判例的形式保护隐私权，其主要法律依据是民

法典第!"条、第4"#条、第4"3条、第4"5条和宪法第!条、第"条。此外也制定了一些单行法规，

如!011年颁布的《联邦数据保护法》等［6］（&7!35）。

同时，隐私权作为一项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大会

!034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

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0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
条也作了类似规定，并指出：“刑事审判应该公开进行，但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可以不公开审判。”

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对公民的隐私权作明确规定，但是宪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

定和有关司法解释都表明了承认公民隐私权的态度。如《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

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最高人民法院

在《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00#年4月1日）中也再次强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

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

誉权处理。”然而，虽然这些规定都是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根据，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级人民

法院受理有关隐私权的案件越来越多，而法律又不明确，因此我们建议，在以后的立法中，应该把隐

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权，在《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中明确规定，以满足现代社会要求保护隐

私权的精神需求以及便于司法机关处理此类侵权案件。

"/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知情权是一项较隐私权的提出更晚的权利。二战以前，此项权利只是新闻记者的主张和口号。

二战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判例中逐渐认可知情权，经过各界的呼吁和努力，国会于!066年制定

了情报自由法。该法规定每个人都有得到情报的平等权利。从此，知情权在美国开始被作为一项

基本权利来看待。此后，一些国家有关知情权的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美国的作法。

5#第"期 翁国民，汪成红：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如芬兰于!"#!年制定了《公文书公开法》等情报公开制度，丹麦与法国也于$%世纪&%年代制定了

《行政公文书公开法》等情报公开制度［&］。

在我国，虽然近半个世纪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和关注知情权，但无论是在宪法还是在有关其

他法律中，我们现在尚难找到直接规定知情权的条文。有关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一般是从规定言

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文中引申出来的。同时我国的其他一些法律中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公众知

情权的内容；如行政诉讼法的被告的举证责任及公开审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公开原则”、“告知制

度”、“听证制度”等；选举的候选人公布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等。当然，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一部类似其他国家颁

布的情报公开方面的法律，因此，有关知情权的内容都只能零散地见之于宪法及各部门法。而事实

上，正是因为法律对知情权规定的模糊，才使我们意识到知情权也应是这个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中

每个人所不可或缺的权利。它应是当今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它与隐私权一样应得到法律的认可

与保护。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出的透明度原则便已经在向我们表明知情权的立法已刻不容缓。

四、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在现代社会中，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隐私权和知情权便是一对相互

冲突的权利。其实，它们之间的冲突早在知情权的概念还尚未正式提出之前，就早已有所表现。这

主要是源于人们一方面需要保留只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宁，不愿意自己的私人信息被他人侵入、

刺探、公开和传播，而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知道自己应当知悉的一切，要求社会多一些公开性，增强

一些透明度，以满足其参政要求和精神需求。这样，相对消极、被动的隐私权便有可能受到积极主

动的知情权的侵入，从而也给法学家和立法出了一个难题。也正是因为考虑到隐私权与知情权之

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所以，加拿大早在!"’$年，就同时出台了《情报公开法》和《私人秘密法》

以期协调这两种法律关系。但在美国，政府文件的公开与保密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长期以来未解

决的问题。在我国，当对隐私权保护的呼声高涨时，新闻界也同时高喊“新闻自由”。可见，隐私权

与知情权的冲突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冲突，其在实践中的冲突也正在日见端倪。

要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首先应区分不同领域内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并区别对

待。

（一）在现实生活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公权利范畴内的知情权与隐私权保护要求的矛盾。

这主要是指知政权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保护要求的矛盾。知情权赋予了普通公民进行

民主参政、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有权了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学历、出身、行为背景、财产状况、个人品德、廉政勤政状况等。因为只有通过对其活动和行

为背景的了解，公民才能正确地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而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又不希望属于

自己的一些私人信息，尤其是一些可能会降低其在公众中的威望甚至使其名誉扫地的信息为公众

所知，如行为背景不佳、财产来历不明、廉政勤政状况不好以及桃色新闻等。即他也希望能享有普

通公民所应享有的隐私权。而此时，是保护他们的隐私好呢还是使其私生活曝光？

我们认为，知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因此当公民的知政权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

权发生矛盾时，在处理上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

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

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导不

可回避的内容。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很大一部分是与公共利益即政治生活相联系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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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部分隐私，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即应优先满足广

大公民的知政权，促进政府人员高效廉洁地工作。毕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公共事务负有特别的

责任，自然就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品行，要求他们的行为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接受公众和社会舆

论的监督。而美国的《隐私权法》中就曾提到了如何解决情报公开与保护私人秘密的矛盾问题。该

法指出没有公众对政府情报的了解，公众就不能监督政府，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应平衡个

人得到最大限度的隐私权的利益和行政机关为了合法执行职务需要保有关于个人记录的公共利

益［!］。在这里我们不妨对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绯闻案作一剖析。克林顿是美国总

统，他的形象代表着美国，因此美国人民有权了解其所选出的总统的品行，从而行使其监督权与罢

免权。应该说，美国有关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比起其他国家来更为完善，然而，在面对此桃色新

闻公布于众时，克林顿总统从未以侵犯其隐私权为理由与公众相对抗，因为此案中，克林顿总统的

隐私已经与美国人民的公共利益息息相关了。如果我们保护这种隐私权，人们便不能全面监督他，

这样就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潜在或现实的危害。因此，从公共利益出发，美国人民的知政权应优

先于克林顿总统对此类私生活的隐私权。

（"）私权利范畴内的知情权与隐私权保护要求的矛盾。

这是指社会知情权与社会公众人物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及法人或公民的个人信息知情权

与其他公民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

首先，公民的社会知情权赋予了公民有权了解其所感兴趣的社会新闻的权利。如公民有权知

道社会经济体育新闻，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影视体坛明星的新闻，以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然

而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影视体育明星们也享有其作为人应享有的隐私权，如其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其夫妻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等。但现实生活中，许多追星族及新闻媒体的举措往往打扰明

星们也需要过的常人的宁静生活。那么此时，普通公民的社会知情权与社会公众人物所拥有的隐

私权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呢？

我们认为，名人、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一般都与公众的生活相关，公

众对这些新闻的关注是人类的一种健康的欲望。因此，应在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对名人隐私权进行

适当的限制。即一方面应保护公众人物那些与社会完全无关的隐私，另一方面，应对其私生活中与

社会有关的那部分隐私加以适当的限制。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公众人物”也包括了那些在特殊

情况下非自愿地成为了“社会公众人物”的普通公民。这主要是指普通公民违反了法律或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或因卷入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而成为了“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情况。我们认为，由于

“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某些本来纯属私人事物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已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了联

系，因此，对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应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对公众人物（包括非自愿

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加以限制，绝不是说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公众的兴趣）就可以牺牲公众人物的

个人利益（部分隐私）。其实，我们所以主张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正是为了寻求利益平

衡。名人获利于新闻媒体，也就受制于新闻媒体，放弃一部分隐私权是他们获得成功所应付出的代

价［#］。也可以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吧。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限制不应超过特定的界限，前几

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侵权案，便是很好的例证。以“杨沫的初恋”一案为例。新闻记者以纪实小

说的形式向读者描述了杨沫的初恋故事，而杨沫本人则认为其隐私权受到了新闻媒体的侵犯。我

们认为新闻自由与公众隐私权保护的界限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即：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以及是否属

于公众的合理兴趣。而杨沫的初恋故事虽然符合公众的合理兴趣，但却并不具有新闻价值，因此，

除非征得杨沫本人的同意，否则应认为构成新闻侵权。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也是一个人力资源竞争的社会，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

展各公司企业都竞相雇佣品学兼优的求职人员，并试图了解在职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决定他们的工

!$第"期 翁国民，汪成红：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种调换、晋升辞退等，从而做到人尽其才，谋求企业更好的发展。而要了解这一切，雇主必然会收集

有关在职雇员和求职者的个人资料，如雇员的健康状况等。但作为雇员，尤其是求职者，他们又希

望将对自己不利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于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人信息知情权与雇员及求职者

的隐私保护要求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同样，公民的个人信息知情权也会与其他公民

的隐私保护产生冲突。如在婚外恋案件中，现在有很多学者主张婚外恋者可用“隐私权”来抗辩社

会上的暴露宣传行为［!］，但作为配偶一方的知情权又在哪里呢？如果配偶一方有第三者插足而请

求法院判决离婚，那么他／她必然得借助其知情权的实现来合法取证，而此时，法律究竟该保护哪种

权利呢？我们认为对于以上的两种冲突都应在利益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宽容地协调。对于第一种

情况，则应在寻求雇主的合法利益与雇员的隐私保护要求之间的平衡的前提下，只允许雇主收集那

些与经营管理相关或为雇佣关系所需的必要信息。且此类信息的收集须经雇员的同意，即应在雇

员同意放弃其部分隐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法人或其他组织个人信息知情权，从而互相协调彼此的

权利，使得既保护了雇主的正当经营，又维护了雇员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

认为应在优先实现知情权的前提下，同时对知情者公开隐私的范围加以限制。以婚外恋为例，鉴于

新出台的婚姻法规定了过错一方的赔偿责任，那么，法院要查明事实，必然要优先允许当事人一方

对此类隐私进行合法取证（即知情权得以实现），并同时应限制当事人一方再把这一秘密向社会公

开。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个人隐私案件的不公开原则便体现

了这一限制。这样，另一方的隐私权也就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从而既优先实现了知情权，又平衡了

对隐私权的保护。

（二）解决冲突的原则和方法

结合以上分析，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时，我们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

原则。

（"）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当公权利范畴内的知情权（知政权）与隐私权冲突时，应采用社会

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保护知情权，限制隐私权。这是因为权利本位并不等于以个人利益为本位。当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发生矛盾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一些个人权利是可以被限制或否定的。

从隐私权的立法来看，许多国家也都从公共利益出发，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加以一定的限制。而从

各国情报公开的立法来看，各国情报公开法的实施机关扩大到一些特定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性的企

业。其理由便是这类企业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却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负担一定的公共服务和行

政管理职责，因此它的情报理应向公众公开［#］。相反，如果当知情权与隐私权发生矛盾时，我们强

调对隐私权的保护，以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那么，结果很可能是使公共利益受到潜在或现实的

威胁，从而最终影响到个人隐私权的实现。

（$）平衡利益，宽容协调原则。当私权利范畴内的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

时，则应兼顾两种利益的平衡，对两种权利进行宽容地协调。有学者提出，当一般公民的隐私权与

个人信息知情权冲突时，应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但我们认为，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与

隐私权都属于私权利，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已不再表现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而是个人利

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此不存在隐私权优先保护的问题。而权利与权利是可以互相妥协和折衷

的，当作为私权利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相矛盾时，则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让这两种权利都作出一定的让

步，互相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求得权利的平衡。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最终都可以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案，可以

找到他们之间的平衡点。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隐私权与知情权，这两种对于我们每个公民来

说都十分重要的权利，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正是因为法律保护的不

健全，所以在审判实践中，虽然当事人的隐私权、知情权被侵犯，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救济。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卷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在提倡权利本位的当代中国，学术界与立法者们应多关注

这方面的法律完善工作。为贯彻透明度原则，保护与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与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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